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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：副區總監(訓練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N/2026/C/02 

致：各沙田北區幼童軍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2 月 9 日 

知會：沙田北區各區幹部職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幼童軍露營章暨金紫荊考驗營 
    幼童軍支部將於 2026 年 4 月份舉辦上述活動，由幼童軍區長林德財先生負責，歡迎各幼

童軍成員踴躍參加。詳情如下： 

日 期 時 間 地 點 

2026 年 4 月 8 日(三)-簡介會 2000-2100(三) 聖公會馬鞍山(南)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

2026 年 4 月 18 至 19 日(六至日) 

 

1400(六)-1400(日) 露營地點：沙田童軍中心 

集合及解散地點：馬鞍山新港城避車處 

參加資格：(金紫荊考驗組)持有有效幼童軍紀錄冊及已宣誓幼童軍必須於 2026 年 4 月 18 日前

滿 9 歲半以上及已完成幼童軍歷奇章。 

         : (露營章)持有有效幼童軍紀錄冊及已宣誓幼童軍 

活動內容：露營章內容、架搭營帳、歷奇遊戲、營地烹飪、原野烹飪、營地紥作、黑夜歷程。 

費  用：每位港幣 100 元正(包括茶點、行政費、交通、營費及膳食，其他費用由參加者自行負責) 

費用需於報名時一同繳付。抬頭請書『香港童軍總會沙田北區』。請於支票背後書

上旅號及姓名。 

名    額：40 名(如報名人數超出名額，以年齡較大要考金紫荊獎章為優先和抽籤形式決定取錄名單。) 

報名辦法：請填妥附上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，由負責領袖簽署及蓋印後，連同費用於截止日

期前寄馬鞍山郵政局郵政信箱 165 號，逾期恕不受理(以郵印為準)。 

截止日期：2026 年 3 月 23 日(星期一） 

其他事項： 

1.凡逾期遞交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，未經有關負責領袖副署或蓋印或未交費用者， 

一概不獲接納申請。參加者必須獲家長/監護人簽署家長同意書(PT/46)； 

2.參加者必需全期出席，不得遲到及早退，旅團領袖必需出席簡介會。 

3.參加旅團派出隨團領袖一位，隨團領袖費用全免。 

4.參加者自備營帳和個人露營用品。 

5.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92300460 與林德財先生聯絡。 

6.所有參加者必須在考驗營第一日穿著整齊之幼童軍制服及波鞋。 

7.幼童軍完成本次露營，共計有兩次兩日一夜的露營，旅團可自行簽發露營章證書。 

8.取錄與否，一律以電話或電郵通知各報名者之旅團領袖 

 

 

副區總監（訓練）何素雯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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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名 稱：       幼童軍露營章暨金紫荊考驗營       通告編號：    STN/2026/C/02  

地域：___________________ 區：_________________旅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領袖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袖職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領袖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袖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加者資料： 

姓 名 性別 年齡 會員號碼 
緊急聯絡人 

姓名 

緊急聯絡人 

電話號碼 

金紫荊考驗組 

加上√號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 
備註： 
1. 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作本區處理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 
  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，本區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。 
2. 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審批完成後六個月銷毀。 
3. PT46 Form【可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http://www.scout.org.hk 下載】。 
聲明： 
本人確認上述資料正確無誤，並知悉一經繳交，不可更改。 
亦知悉收取及保存各參賽成員的家長/監護人簽署的同意書。 
 
 
團長/團負責領袖簽署： 
 
 
 
 
正楷： 
日期： 

團/旅印： 

 
 


